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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國樂團甄選團員簡章 

 

一、報考資格：未具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均得報

名。 

（一）國內外大專院校音樂科系畢業者。 

（二）國內外大專院校其他科系畢業，具有國樂團樂器優良演奏技能及經驗者。 

二、甄選項目：樂團首席。 

三、錄取名額：正取1名；應考者成績未達理想，得從缺。 

四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5年6月17日（三）下午6點止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當天下午6點前，親自送達或以掛號（郵戳為憑）方式送達

本團（100005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3號，臺北市立國樂團演奏組收），並於信封上

註明「樂團首席甄選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（一）甄選報名表，報名表各項欄位請以正楷文字書寫，並黏貼2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1張，

另1張照片請於背面註明姓名後夾於報名表上，供製作准考證使用。 

（二）國民身分證影本（正、反面）。 

（三）畢業證書影本，凡持國外學歷證明者，請檢具下列文件： 

         1.駐外領事館或外交部指定機構認證之畢業證書及中文翻譯（如尚未翻譯者，可先行請

翻譯社翻譯成中文後至法院公證）。 

         2.在國外就學期間出入境護照（影印護照相片姓名內頁及出入境章戳）或入出國主管機

關核發之出國紀錄。 

         3.本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 

（四）非音樂科系畢業者，需同時檢附節目單、推薦函或其他足以證明具國樂團樂器優良演

奏技能及經驗之文件。 

（五）以大陸地區學歷報考者，請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規定繳附經教育部認證之文

件影本。 

（六）個人自傳（500字以內）。 

（七）甄選報到時，請攜帶「國民身分證」正本，以備查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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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甄選日期：115年6月29日（一）、30日（二）。 

    甄選須知及相關注意事項將於115年6月25日（四）前公告於本團官網

https://www.tco.gov.taipei 最新消息，不另通知。 

七、甄選地點：臺北市立國樂團（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3號）。 

八、甄選方式： 

（一）甄選採三階段進行，第一階段採隔幕進行，第二階段不隔幕，第三階段為合奏能力測

驗。 

（二）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於應考當天報到截止後現場抽籤，決定應考順序。 

（三）第一階段合格者，始得參加第二階段應考；第二階段合格者，始得參加第三階段應

考。 

（四）甄選內容： 

 1.第一階段： 

        （1）指定曲（無伴奏）：演奏段落與長度由評審委員會現場決定。 

 （2）樂團片段。 

     2.第二階段： 

        （1）指定曲（無伴奏）：演奏段落與長度由評審委員會現場決定。 

        （2）樂團片段。 

        （3）視奏。 

 (4) 口試。 

    3.第三階段：以甄選項目參加本團正式音樂會排練、彩排及演出，以至少3場以上，不超

過10場為原則。參與排演期間，將比照本團「客席音樂家、協演人員、附設樂團酬勞

支付標準」簽約及支付演出酬勞。 

（五）指定曲及樂團片段內容，請參閱「臺北市立國樂團115年樂團首席甄選曲目表」，其中

樂譜由本團提供者，將俟收到報名資料後3天內以電子郵件寄交應考者。 

（六）第一階段、第二階段「指定曲」及「樂團片段」，應考者可視譜演奏，試場禁用電子

產品，請自行使用紙本應試。 

（七）應考者得依需要攜帶二件樂器應試，惟所有調音請於試場外完成，進入試場後請勿再

https://www.tco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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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音或發出非演奏的聲響。 

（八）本團現職團員報名參加甄選，免經第一階段甄選，逕入第二階段甄選。 

九、甄選結果：第一階段結果於現場公布，第二階段結果於翌日上班後下午6:00前以電子郵

件個別通知，經第三階段評定錄取後，於本團官網公告。 

十、報到及試用： 

（一）依「臺北市立國樂團聘任人員遴聘要點」並參照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辦理進用及核

薪。 

（二）甄選錄取人員初聘自到職日起試用3個月，期滿考核成績不及格者，予以解聘；期滿

考核成績及格後，予以續聘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甄選當天如遇颱風或天然災害，臺北市政府發佈停止上班公告，則本次甄選另行擇期

辦理，甄選日期於本團網站公布，不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對甄選結果或程序有疑義者，得於錄取名單公告日起三日內，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團

提出申訴，並以一次為限，逾期不受理。 

（三）報名所繳資料逾期、遺漏、提供不實或偽造、變造者，視為資格不合格；所填資料或

繳交證明文件於錄取後發現係屬不實或有偽造、變造情事者，撤銷錄取資格。 

（四）應考者所繳資料恕不退件，如需返還書面應考資料，應附回郵信封。 

（五）本團為公立樂團，人員應遵守「公務員服務法」暨相關規定及配合本團出勤安排，報

考前請先評估個人生涯發展。 

（六）本團連絡資訊： 

   團址：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3號；電話：02-2383-2170轉231演奏組／邱組長；

官網：https://www.tco.gov.taipei。 

https://www.tco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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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臺北市立國樂團甄選團員報名表（115年6月）             

請貼照片，另一

張背面註明姓名

後夾於報名表上 

 

姓名 
 

 

性別  □ 男     □ 女 

出生年月日 （民國）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甄選項目 樂團首席 

學歷  

經歷  

通訊 

地址 

□□□□□□
 

      縣      市鄉        路     段      巷      號
 

      市      區鎮        街             弄      樓            
 

聯絡電話  

行動電話  

傳真號碼  

電子郵件信箱
 

 

＊聯絡方式請務必填寫清楚，如有因聯絡無效損失權益者，本團概不負責。 

＊應考當天請務必攜帶「國民身分證」正本，以備查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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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國樂團甄選團員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（115年6月） 

身分證影本  正面 

 

身分證影本  背面 

 



 115.6甄選-6 

 

臺北市立國樂團甄選團員證件(資格)審查表（115年6月） 

 

（審查文件請依順序排放，左側裝訂，並將本表作為裝訂封面） 

 
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甄選項目：             
 
 
 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(由本團填寫)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文件審查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

一、甄選團員報名表    

二、國民身分證(正、反面影本)    

三、學歷證件    

四、其他規定之經歷文件    

五、自傳    

 
 
 

審查結果：□合格  □不合格    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裝 

 

 

訂 

 

 

線 


